
收件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編號、姓名： 

中華民國臺灣地區臨時入境停留申請書 

姓
名 

 
英文姓名 

(正楷填寫) 
 

護照號碼 

 

身分證號碼 

出生 

日期 
西元    年    月  日 性別 

□男 

□女 

出

生

地 

□香港  

□澳門 

□   省    縣（市） 

□          國 

 

原入出境證號碼 

 

僑居地 

□香港 

□澳門 

□  

僑居地址  
僑居地

電話 

 

來台 

住址 
 

在台電話

及 

手機號碼 

 

入境日期 機船班次 預定出境日期 機船班次 申請人(或代申請人)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    

旅行目的 審核意見 

□1.商務 □2.求學 □3.觀光 

□4.展覽 □5.探親 □6.醫療 

□7.會議 □8.就業 □9.宗教 

□10.其他_________________ 

 

※港澳居民或無戶籍國民專用 

備註：除香港居民持有 BNO 護照及澳門居民持有 1999 年前取得之葡萄牙護照外，持有外國護照，

不適用辦理本許可。 


